
規劃指引編號 2 2 D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在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內進行的發展  

( 重 要 提 示 ：  

這 份 指 引 只 供 一 般 參 考 用 。  

任 何 人 如 對 這 份 指 引 有 疑 問 ， 應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 香 港 北 角 渣 華

道 3 3 3 號 北 角 政 府 合 署 1 5 樓 – 電 話 號 碼 ： 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

或 規 劃 署 的 規 劃 資 料 查 詢 處 ( 熱 線 ： 2 2 3 1  5 0 0 0 ) ( 北 角 政 府 合 署 1 7 樓 及

沙 田 上 禾 輋 路 1 號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1 4 樓 ) 查 詢 。 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可 修 訂 這 份 指 引 ， 無 須 事 先 通 知 。 )  

1 .  引言  

1 . 1  設 立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目 的 ， 是 使

現 有 工 業 樓 宇 及 工 業 － 辦 公 樓 宇 ( 下 稱 「 工 辦 樓 宇 」 ) 的
使 用 享 有 最 大 彈 性 ， 而 興 建 新 樓 宇 以 作 商 業 及 非 污 染 工

業 用 途 時 亦 可 有 最 大 的 靈 活 性 。 這 個 地 帶 可 理 解 為 「 商

業 」 及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兩 者 的 結 合 ， 但 並 非 用 來 取 代 這 兩

個 地 帶 。 「 商 業 」 及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在 確 保 有 充 足 的 土 地

供 應 ， 以 便 在 適 合 地 點 進 行 商 業 和 工 業 核 心 活 動 方 面 ，

仍然發揮重要作用。  

1 . 2 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

是 進 行 一 般 就 業 用 途 。 在 這 個 地 帶 內 ， 凡 屬 於 「 商 貿 」

樓 宇 的 新 發 展 計 劃 內 ， 有 當 然 權 利 進 行 非 污 染 工 業 、 辦

公 室 及 商 業 混 合 用 途 。 至 於 涉 及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

例 》 所 指 的 厭 惡 性 行 業 的 工 業 用 途 ， 則 不 准 在 這 個 地 帶

內 進 行 。 在 這 個 地 帶 內 的 現 有 工 業 樓 宇 及 工 辦 樓 宇 內 ，

只 有 那 些 具 有 較 低 火 警 危 險 ， 而 且 不 會 直 接 向 公 眾 提 供

顧 客 服 務 或 供 應 貨 品 的 辦 公 室 用 途 ， 才 有 當 然 權 利 進

行 ， 以 確 保 消 防 安 全 和 不 會 造 成 環 境 問 題 。 要 淘 汰 所 有

污 染 性 和 危 險 性 的 現 有 工 業 用 途 ， 不 可 能 一 蹴 而 就 ， 故

此 ， 在 整 個 地 帶 改 作 非 污 染 商 貿 用 途 之 前 ， 實 有 需 要 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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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同一樓宇及現有工業區內的用途得以相容。  

2 .  考慮範圍及指引的應用

2 . 1  這 份 指 引 訂 明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土

地 用 途 表 上 所 載 的 有 關 辭 彙 的 釋 義 ， 並 詳 細 闡 釋 這 個 地

帶內准許進行的用途。  

3 .  詞彙釋義

 非污染工業用途  
3 . 1  非污染工業用途 指 任 何 工 業 用 途 ， 其 所 涉 活 動 不 會 因 噪

音 、 廢 水 排 放 、 振 動 、 氣 味 、 煙 氣 、 煙 霧 、 煤 屑 、 灰

燼 、 塵 埃 或 砂 礫 而 對 建 築 物 的 使 用 者 和 區 內 的 良 好 環 境

造成損害。  

3 . 2  在 界 定 某 項 工 業 用 途 是 否 符 合 「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 」 的 定

義 時 ， 應 參 考 有 關 的 條 例 ( 例 如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、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、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》 及 《 噪 音 管 制

條 例 》 ) ， 以 及 其 相 關 的 技 術 備 忘 錄 、 規 例 及 政 府 公 布 的

有 關 指 引 ( 例 如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) ， 亦 可 就 每 宗

個 案 的 個 別 情 況 徵 詢 有 關 當 局 ( 例 如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) 的
意見。  

3 . 3 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 ， 一 般 包 括 樣 板 製 造 、 製 作 、 設 計 、 研

究 及 發 展 、 更 改 、 測 試 、 品 質 管 制 、 改 裝 、 修 理 、 裝

配 、 包 裝 、 貯 存 及 分 發 貨 品 及 材 料 等 用 途 ， 而 這 些 用 途

不 會 對 鄰 近 用 途 造 成 環 境 污 染 和 滋 擾 。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

亦 包 括 為 提 高 生 產 力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科 技 支 援 和 訓 練 ， 以

及 上 述 工 序 所 涉 及 的 貨 品 和 物 料 遞 送 服 務 。 例 子 包 括 度

身 訂 做 、 時 裝 設 計 及 縫 製 、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服 務 、 電 子 產

品 及 配 件 的 設 計 及 原 型 製 造 、 標 紙 ／ 襟 章 ／ 鈕 扣 壓 紋 、

不 涉 及 在 同 一 場 地 印 刷 的 報 章 、 書 籍 和 雜 誌 編 輯 工 序 、

照 相 排 版 和 排 字 、 負 片 沖 曬 及 剪 輯 、 製 成 品 包 裝 和 品 質

檢 定 ， 以 及 電 器 、 家 具 和 文 儀 用 品 出 售 後 的 維 修 服 務

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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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4 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 不 包 括 涉 及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所

指 定 厭 惡 性 行 業 及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所 涵 蓋 指 定 程

序 的 工 業 用 途 ， 亦 不 包 括 會 產 生 化 學 廢 物 的 活 動 ， 或 其

他 會 產 生 殘 渣 ( 如 廢 水 ) 、 噪 音 、 空 中 排 放 物 、 固 體 廢

物 、 徑 流 及 臭 味 ， 或 產 生 實 質 轉 變 以 致 對 其 他 土 地 用 途

或環境帶來不可接受影響的活動。  

3 . 5 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 ( 不 包 括 涉 及 使 用 ／ 貯 存 危 險 品 的 工 業 經

營 ) ，意指符合上文第 3 . 1 段所述定義的工業處所，不包

括 使 用 及 ／ 或 貯 存 已 列 為 危 險 品 ， 並 須 根 據 《 危 險 品 條

例 》 申 領 牌 照 的 物 品 。 倘 非 污 染 工 業 處 所 只 涉 及 使 用 及

／ 或 貯 存 小 量 危 險 品 ， 而 且 該 等 危 險 品 可 獲 豁 免 申 領 危

險品牌照的規定，則可獲准在這個地帶內設立。  

 辦公室 ( 直接提供顧客服務或貨品者除外 )  
3 . 6  辦公室 ( 不包括直接提供顧客服務或貨品的辦公室 ) ， 意

指 不 會 因 為 須 向 顧 客 或 公 眾 訪 客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或 供 應 貨

品，以致經常吸引大量訪客的辦公室。  

3 . 7  這 類 處 所 一 般 用 作 不 會 吸 引 大 量 訪 客 的 「 辦 公 室 」 功

能 ， 例 子 包 括 作 總 部 或 後 勤 用 途 的 辦 公 室 、 專 業 顧 問 公

司 如 建 築 師 、 工 程 師 、 測 量 師 、 規 劃 顧 問 、 律 師 、 會 計

師 的 事 務 所 ， 以 及 商 業 服 務 機 構 如 廣 告 代 理 、 管 理 顧 問

公司、公關公司及室內設計／平面設計公司。  

3 . 8  公 眾 可 能 經 常 到 訪 的 處 所 ， 例 如 旅 行 社 、 物 業 代 理 、 職

業 介 紹 所 、 經 紀 行 、 放 債 公 司 、 門 票 銷 售 處 及 遊 客 資 訊

中 心 ， 會 視 為 一 般 辦 公 室 用 途 。 擬 在 工 業 樓 宇 及 工 辦 樓

宇 ( 現 有 建築物低層特別設計的非工業部分除 外 ) 內 設 立 這

些處所，必須先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。  

 工辦樓宇  
3 . 9  工 辦 樓 宇 是 一 種 雙 重 用 途 的 樓 宇 ， 樓 宇 內 每 一 個 單 位 ( 位

於 特 別 設 計 的 非 工 業 部 分 的 單 位 除 外 ) 均 可 靈 活 使 用 ， 作

工 業 及 辦 公 室 用 途 。 就 樓 宇 構 造 而 言 ， 有 關 樓 宇 必 須 遵

守 所 有 適 用 於 工 業 和 辦 公 樓 宇 的 建 築 物 及 消 防 規 例 ， 包

括 樓 面 負 荷 量 、 間 隔 、 照 明 、 通 風 ， 以 及 走 火 通 道 和 衞

生設備的提供等方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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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內准許的用途／發展

 新發展計劃  
4 . 1  在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內 進 行 的 新 發 展

或 涉 及 整 幢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／ 改 建 計 劃 ， 下 列 類 別 的 建 築

物屬於有當然權利進行的用途：  

( a )  商 貿 樓 宇 ， 用 作 非 污 染 工 業 ( 不 包 括 涉 及 使 用 ／ 貯 存

危險品的工業經營 ) 、辦公室及商業混合用途；  

( b )  辦公樓宇，不論是否設有零售及其他商業用途；  

( c )  工 業 樓 宇 ， 用 作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 ( 不 包 括 涉 及 使 用 ／

貯 存 危 險 品 的 工 業 經 營 ) 和 辦 公 室 用 途 ( 不 包 括 直 接

提供顧客服務或貨品的辦公室 ) ；以及  

( d )  工 辦 樓 宇 ， 用 作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 ( 不 包 括 涉 及 使 用 ／

貯 存 危 險 品 的 工 業 經 營 ) 、 樓 上 的 辦 公 室 用 途 ( 不 包

括 直 接 提 供 顧 客 服 務 或 貨 品 的 辦 公 室 ) ， 以 及 一 般 辦

公 室 用 途 ， 樓 宇 低 層 的 特 別 設 計 的 非 工 業 部 分 可 以

設 有 或 不 設 商 業 用 途 。 如 設 有 商 業 用 途 ， 這 些 用 途

與樓上的工業用途之間由一層緩衝樓層分隔開。  

4 . 2  在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內 ， 任 何 「 商

貿 」 樓 宇 的 新 發 展 ， 以 及 任 何 把 現 有 整 幢 工 業 樓 宇 或 工

辦 樓 宇 重 建 ／ 改 建 為 「 商 貿 」 樓 宇 的 發 展 ， 有 當 然 權 利

進 行 該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附 表 I 第 一 欄 所 列 出 的 所 有 用

途。  

4 . 3  任 何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辦 樓 宇 的 新 發 展 ( 即 在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內 的 新 發 展 ， 而 這 些 發 展 的 一 般

建 築 圖 則 是 在 劃 為 這 個 地 帶 後 才 呈 交 且 獲 得 批 准 的 ) ， 除

非 已 透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度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准 ，

否則必須符合土地用途表附表 I I 第一欄所指定的用途的

規 定 。 就 該 發 展 來 說 ， 如 果 樓 宇 內 沒 有 涉 及 厭 惡 性 行 業

或 使 用 ／ 貯 存 危 險 品 的 工 業 經 營 ， 而 這 個 意 向 已 在 呈 交

建 築 圖 則 時 清 楚 註 明 ， 則 有 當 然 權 利 進 行 一 般 辦 公 室 用

途 。 若 並 非 屬 於 這 個 情 況 ， 則 只 有 那 些 不 會 直 接 向 公 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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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供 顧 客 服 務 或 供 應 貨 品 的 辦 公 室 用 途 才 有 當 然 權 利 進

行 。 這 項 規 定 是 為 確 保 樓 宇 內 的 消 防 安 全 。 以 此 推 論 ，

倘 樓 宇 內 設 有 直 接 提 供 顧 客 服 務 或 供 應 貨 品 的 辦 公 室 用

途 ， 則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不 會 批 准 在 該 樓 宇 內 設 立 涉 及 使

用 ／ 貯 存 危 險 品 ， 並 須 根 據 《 危 險 品 條 例 》 申 領 牌 照 的

擬議工業經營。  

 現有的工業樓宇或工辦樓宇  
4 . 4 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 說 明 頁 的 規 定 ， 任 何 土 地

或 建 築 物 的 現 有 用 途 如 不 符 合 有 關 圖 則 ( 包 括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) 的 規 定 ， 無 須 作 出 更 正 。 對 於

在 現 有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辦 樓 宇 內 的 所 有 現 有 用 途 ， 當 局 會

予 以 容 忍 。 不 過 ， 如 擬 對 用 途 作 出 實 質 改 變 ， 則 新 用 途

必須是圖則所准許的用途 ( 見下文第 4 . 8 段 ) 。  

4 . 5  雖 然 當 局 的 意 向 ， 是 讓 現 有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辦 樓 宇 在 進 行

重 建 前 ， 在 使 用 上 具 有 更 大 彈 性 ， 但 也 得 確 保 這 些 樓 宇

的 消 防 安 全 及 環 境 問 題 獲 得 適 當 的 處 理 。 倘 樓 宇 內 設 有

污 染 性 和 危 險 性 的 工 業 用 途 ， 在 整 幢 樓 宇 進 行 修 改 ／ 改

建 以 容 納 非 污 染 性 和 具 有 較 低 火 警 危 險 的 新 用 途 之 前 ，

實 有 需 要 確 保 同 一 樓 宇 內 的 各 種 用 途 得 以 相 容 。 有 見 及

此 ，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

附表 I I 規定，在現有的工業樓宇或工辦樓宇內，只有那

些 不 會 直 接 向 公 眾 提 供 顧 客 服 務 或 供 應 貨 品 的 辦 公 室 用

途，才有當然權利進行。附表 I I 第二欄所開列的其他辦

公 室 、 商 業 和 機 構 用 途 ， 均 須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規

劃 許 可 。 基 於 消 防 安 全 的 考 慮 ， 有 關 須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而

可 能 獲 准 的 規 定 ， 只 適 用 於 設 於 地 面 一 層 的 商 店 及 服 務

行 業 。 不 過 ， 面 積 佔 一 間 工 業 公 司 在 同 一 處 所 或 建 築 物

的 總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不 超 過 2 0 % 的 附 屬 陳 列 室 用 途 ， 可 獲

准 許 而 無 須 提 交 申 請 。 面 積 超 過 2 0 % 上 限 的 附 屬 陳 列 室

用 途 ， 如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申 請 ， 亦 可 能 獲 准 設 於 建 築 物 的

任何一層。  

4 . 6  應 向 消 防 處 證 明 所 申 請 的 擬 議 商 業 用 途 不 會 引 起 或 增 加

火 警 危 險 。 基 於 對 消 防 安 全 的 考 慮 ， 在 現 有 工 業 樓 宇 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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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辦 樓 宇 的 地 面 一 層 ， 設 有 噴 灑 系 統 的 合 計 商 用 樓 面 面

積 1一 般 不 得 超 過 4 6 0 平 方 米 ， 而 沒 有 噴 灑 系 統 的 合 計

商用樓面面積一般不得超過 2 3 0 平方米。任何申請如果

導 致 有 關 的 樓 面 面 積 稍 微 超 出 限 制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證 明 可

妥 善 解 決 消 防 安 全 的 問 題 ， 而 城 規 會 則 會 按 每 宗 申 請 的

情 況 作 出 考 慮 。 上 述 有 關 商 用 樓 面 面 積 的 限 制 ， 並 不 適

用 於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辦 樓 宇 內 附 屬 於 或 用 以 支 援 工 業 活 動

和 工 人 日 常 活 動 的 用 途 。 這 些 用 途 包 括 銀 行 、 快 餐 櫃 檯

( 位 於 臨 街 的 一 層 ， 不 設 座 位 ， 並 以 食 物 製 造 廠 的 形 式 領

取 牌 照 ) 、 電 氣 工 程 店 ( 售 賣 電 氣 配 件 ， 通 常 設 有 維 修 服

務 ， 並 且 規 模 細 小 ) 、 士 多 ( 售 賣 香 煙 、 飲 品 、 罐 頭 食 物

及 其 他 日 常 用 品 ， 並 且 規 模 細 小 ) 及 與 主 要 工 業 用 途 有 關

的 陳 列 室 。 任 何 有 意 提 出 申 請 的 人 士 ， 可 向 規 劃 署 查 詢

有 關 的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辦 樓 宇 的 合 計 商 用 樓 面 面 積 資 料 。

此 外 ， 對 於 涉 及 把 現 有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辦 樓 宇 低 層 部 分 轉

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申 請 ， 只 要 商 用 部 分 與 樓 上 的 工 業 或 工 辦

用 途 部 分 被 一 層 非 危 險 性 的 緩 衝 樓 層 ( 例 如 停 車 場 ) 完 全

分隔，則無需符合 2 3 0 平方米／ 4 6 0 平方米的準則。不

論 任 何 申 請 ， 商 用 部 分 都 必 須 設 有 獨 立 的 逃 生 通 道 。 此

外 ， 消 防 處 不 會 支 持 在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辦 樓 宇 的 地 庫 進 行

商 業 用 途 ， 因 為 地 庫 較 易 發 生 火 警 ， 而 且 一 旦 發 生 火 警

亦會帶來更嚴重的危險。  

4 . 7  就 現 有 的 工 辦 樓 宇 來 說 ， 在 現 有 建 築 物 低 層 ( 不 包 括 地 庫

及 全層或主要為停車位、上落客貨車位及／或機房的樓層 )
特 別 設 計 的 非 工 業 部 分 ， 有 當 然 權 利 進 行 商 業 及 一 般 辦

公 室 用 途 ， 條 件 是 這 些 用 途 與 樓 上 的 工 業 或 工 業 － 辦 公

室 用 途 之 間 ， 必 須 由 一 層 非 危 險 性 的 緩 衝 樓 層 ( 例 如 停 車

或 上 落 客 貨 設 施 樓 層 ) 分 隔 開 。 在 樓 宇 的 非 工 業 部 分 內 ，

工業用途不得與商業用途並存。  

 對現有工業樓宇或工辦樓宇某部分的用途作出實質改變  
4 . 8  如 擬 對 用 途 作 出 實 質 改 變 ， 例 如 由 一 種 工 業 用 途 改 為 另

一 種 工 業 用 途 ， 或 由 非 工 業 用 途 改 為 工 業 用 途 ， 則 擬 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在 計 算 樓 面 面 積 時 ， 可 不 包 括 樓 梯 、 公 用 通 道 地 方 、 升 降 機 大 堂 、 洗

手 間 、 水 廁 及 供 用 作 設 置 樓 宇 的 升 降 機 、 空 氣 調 節 系 統 或 類 似 設 施 的

機 器 的 任 何 空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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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途 必 須 是 現 行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在 這

情 況 下 ， 只 有 不 涉 及 使 用 ／ 貯 存 危 險 品 ( 須 根 據 《 危 險 品

條 例 》 領 取 牌 照 者 ) 的 非 污 染 工 業 用 途 ， 才 有 當 然 權 利 進

行 。 這 項 規 定 是 避 免 不 同 用 途 鄰 接 的 問 題 得 不 到 解 決 及

／或甚至更趨惡化。  

5 .  其他法定及非法定規定

5 . 1  任 何 新 發 展 、 重 建 、 改 建 及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的 計 劃 ， 均 須

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規 定 提 供 足 夠 的 停 車 及

上 落 客 貨 車 位 ， 並 須 遵 守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所 有 其 他 法 定

或 非 法 定 規 定 ， 包 括 建 築 結 構 、 走 火 通 道 及 消 防 安 全 等

規定，這些事宜會在提交建築圖則的階段予以考慮。 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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